附件1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审查人员数量配备表

	       专业设置
审查类型
	建筑
	结构
	给水排水
	暖通空调
	电气
	动力
	自控
	机械
	通信信号
	站场
	道路
	线路
	桥梁
	园林
	环保
	勘察
	合计

	房屋建筑工程
	2
	6／4
	2
	2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2
	16／14

	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	给水工程
	2
	2
	6／4
	2
	2
	
	2
	
	
	
	
	
	
	
	
	2
	18／16

	
	排水工程
	2
	2
	6／4
	2
	2
	
	2
	
	
	
	
	
	
	
	2
	2
	20／18

	
	燃气工程
	2
	2
	
	
	2
	6／4
	2
	
	
	
	
	
	
	
	
	2
	16／14

	
	热力工程
	2
	2
	
	
	2
	6／4
	
	
	
	
	
	
	
	
	
	2
	14／12

	
	道路工程
	
	
	2
	
	2
	
	2
	
	
	
	6／4
	
	2
	2
	
	2
	18／16

	
	桥梁工程
	2
	
	2
	
	2
	
	
	
	
	
	2
	
	6／4
	
	
	2
	16／14

	
	隧道工程
	2
	6／4
	2
	2
	2
	
	
	
	
	
	2
	
	2
	
	
	2
	20／18

	
	公共交通工程
	2
	6／4
	2
	2
	2
	
	2
	
	
	
	２
	
	
	
	
	2
	20／18

	
	载人索道工程
	
	6／4
	
	
	
	2
	2
	
	2
	
	
	
	
	
	
	2
	14／12

	
	轨道交通工程
	2
	6／4
	2
	２
	２
	
	2
	
	2
	2
	
	2
	2
	
	
	2
	26／24

	
	环境卫生工程
	2
	2
	2
	2
	2
	2
	2
	2
	
	
	
	
	
	
	6／4
	2
	24／22

	
	风景园林工程
	2
	2
	2
	2
	2
	
	
	
	
	
	
	
	
	6／4
	
	2
	18／16


注：1. 表中一个数量的，指一、二类机构配备数量相同；以“／”旁列两个数量的，“／”前为一类机构配备数量，“／”后为二类机构配备数量。
    2.“房屋建筑工程”含超限高层房屋建筑工程的，仅限一类机构可审查，其“结构”专业配备人员须有3人符合超限高层审查特定条件。
    3. 各专业配备人员数量，60周岁以下人员、专职人员各为配备人员总数的50%，其余可为60周岁以上（但原则65周岁以下）人员、兼职人员。
